
附件1：

2026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暨“放心消费在福州”行动现场观摩活动项目采购要求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在福州”行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拟联合市消委会等单位，举办以“推进放心消费 建设有福之州”为主题的“2026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暨‘放心消费在福州’行动现场观摩活动”。

（一）主办单位：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委会等单位（协办单位：相关单位）

（二）活动时间：2024年3月12日（初定）
（三）活动地点：福州市仓山区烟台山安澜会馆
（四）参加人员

1.市市场监管局局领导、相关单位领导；
2.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3.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有关领导、消保科负责人员;

    4.媒体记者、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

（五）活动内容（活动内容为初步设计）
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宣传活动和现场观摩。（时间约1小时30分钟）

（一）宣传活动（约40分钟）

视频暖场（活动开始前）

1.【主持人开场】（约3分钟）
2.【领导致辞】（约3分钟）

3.【视频短片】播放放心消费在福州主题宣传片。（约5分钟）

4.【现场发布1】发布2025年十大消费维权案例等。（市局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约5分钟）

5.【授牌仪式】5家“一类消费维权站点”、5家“二类消费维权站点”授牌。（市局领导代表）（约5分钟）
6.【原创诵读】“消费维权这十年”。（主持人2位）（约5分钟）

7.【现场发布2】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标识；放心贷、装修资金托管等金融赋能政策发布。（约5分钟）

（二）现场观摩（约50分钟）

宣传活动式后，现场观摩体验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放心消费行动开展情况。（各点位设置一个展示海报和相关放心消费标识）

1.烟台山街区消费维权服务站点。（放心消费“烟山样板”暨“1234”工作体系展示）

2.兴仙饭店。（“放心码”、“电子点餐+餐前确认”、“手机变砝码”、“互联网+明厨亮灶”）

3.望江楼。（“百城千家食品安全承诺”、“互联网+明厨亮灶”）

4.肆喜。（产品标识“六标明”、里长消费纠纷调解、友好服务）

5.西西果。（明码实价、“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示范店”、产品标识“六标明”）

6.臻庭酒店。（酒店民宿收费“十标清、十不得”、价格不超基准涨幅承诺、友好服务）

（六）活动形式
活动采取线下和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
（七）经费预算

预算49000元（含：1.活动策划：围绕“放心消费在福州”主题，制定详细可落地的活动策划方案，明确活动流程、环节设置、时间节点及人员分工。要求：投标人须为福州本地机构，具备福州本地活动策划与执行能力。2.活动场地布置：包含舞台、LED屏幕、灯光音响、麦克风、桌椅、桌卡等。3.活动主视觉设计：围绕活动主题，突出活动核心内涵，视觉风格简洁大气、积极正面。4.主持人/礼仪：主持人：2名（1男1女），要求形象气质佳，语言表达流畅、口齿清晰，具备丰富的活动主持经验；礼仪：1名，形象端庄、举止得体，配合活动现场服务。5.主题宣传视频：围绕活动主题，制作主题宣传视频，突出福州消费环境建设、消费维权成果、放心消费承诺单位风采等内容，传递积极正向的消费理念；视频要求：时长3分钟；提供完整视频文件（MP4格式），确保视频可用于活动现场播放、媒体宣传等场景。6.现场宣传材料：《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放心消费街区建设工作指南》，规格：16开（210mm×285mm），约50P（正文页码，不含封面、封底），共计60本。7.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标识：数量：约10个，尺寸及材质根据采购方要求定制，确认定稿后制作，需确保标识牢固、美观，符合使用需求。8.案例PPT：围绕2025年十大消费维权案例制作演示PPT，页面简洁、逻辑清晰，图文结合，重点突出消费维权的重要意义。9.主题诵读材料整理： 以“消费维权这十年”为主题，围绕近十年福州消费维权工作的发展、成果、典型事迹等内容整理诵读材料；材料内容积极向上、语言优美、朗朗上口，适合现场诵读，篇幅适中（诵读时长5分钟左右）。10.海报：围绕活动宣传主题，设计制作6个街区点位海报及展架，规格：（60-80）cm×（100-200）cm，突出宣传重点（如消费维权知识、放心消费提示等），可直接用于街区点位布置。11.活动宣传：在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提升活动知名度与影响力。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专业新闻报道资质及相关经验，需提供新闻出版许可证、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相关证明文件；宣传内容须经采购方确认后发布，确保内容准确、合规，贴合活动主题。12.视频直播：安排专人对活动现场进行全程视频直播），最后以询价结果为准。

（八）评标方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资格性审查全部通过前提下，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二、资格标准
1.有能力提供所述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服务商均可能成为合格的报价人。

2.报价人应当同时提供下列材料：

	明细
	描述

	投标函
	 

	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1、企业（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除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2、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以法人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以非法人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责人”指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3、投标人（自然人除外）：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 4、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5、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授权书（若有）应为原件。

	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或投标担保函）
	①投标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投标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投标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投标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投标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①投标人提供的税收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且已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当月的税收凭据复印件。 c.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但因税务机关原因导致其尚未依法缴纳税收的投标人，提供依法缴纳税收承诺书（格式自拟），该承诺书视同税收凭据。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①投标人提供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且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当月的社会保险凭据复印件。 c.投标截止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但因税务机关/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关原因导致其尚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承诺书（格式自拟），该承诺书视同社会保险凭据。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①投标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①重大违法记录：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件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①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投标截止当日。 ②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③信用记录的查询：由资格审查小组通过上述网站查询并打印投标人的信用记录。 ④经查询，投标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①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的，投标人应提供本声明函。 ②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项证明材料”的，投标人可不提供本声明函。

	简化资格证明材料（若有）

见附件2
	根据《福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通知 》（榕财采[2021]52号）规定，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承诺函（详见附件）的，无需再提交财务状况、缴纳税收和社保资金缴纳等证明材料。（注意事项：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中标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作出虚假承诺，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报价单
	　　　


3.一个报价人只能提交一个响应文件。但如果报价人之间存在下列互为关联关系的情形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

（1）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2）母公司与绝对控股子公司；

（3）均为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持股50%及以上的被投资公司。

4.本项目合格供应商若少于3家，按流标处理。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报价人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无效报价处理：

（1）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投标文件；

（2）未满足资格标准（未提供正确、有效材料）；

（3）报价超出最高限价；

（4）报价人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交货期等服务必须满足本文件要求，若报价人的承诺不满足本文件要求或未在响应文件中做出承诺的将被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本文件要求，视为无效报价。

附件2：
资格承诺函
致：  采购人         
我单位参与 （项目名称）  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1.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财务状况报告。

2.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3.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若我单位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说明：1.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的，应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响应的证明材料。2.供应商可删减承诺事项，如删去承诺第1项的，则应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财务状况报告。



